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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之際，政府應以新思維因應世界潮流及國家永續發展，運用台糖公司造林與養豬之事業

優勢，發展高聚光太陽能及沼氣發電，並結合其他官股事業如中鋼等招商引資，開拓台灣

發展安全乾淨能源之新契機，經濟部應於 2 個月內，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可行性評估報

告」，經院會無異議通過。100 年 7 月 28 日台糖公司雖提出「沼氣發電之可行性評估報告

」回應，卻遭立法院預算中心質疑，內容充滿商業利益考量，顯示該公司現仍將豬糞視為

廢棄物處理，而非有用之資源進行回收利用，漠視本院所做有關應運用養豬事業優勢，發

展沼氣發電之決議。 

四、台糖公司應邀請國內外專家，利用新技術轉化為生質能源，致力研發推動養豬場沼氣發電

，為發展綠色能源善盡國營事業應盡之義務。 

（三九○）本院潘委員孟安，為目前政府休耕政策，基期之後投入農作

者無法享有獎勵，不僅欠缺公平，更難以發揮積極功能，政

府應實施老農離農津貼制度，使老農在保有耕地所有權的情

形下，可領取離農津貼，並將經營權交給政府代管，政府可

租給專業農民或新加入的青壯生力軍耕作經營，以落實照顧

老農、鼓勵新農、活化休耕土地、提高糧食自給率……等政

策目標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政府實施的「稻田多元化利用計畫」，對於轉作、休耕及契作獎勵認定基準，以 83 至 92

年為基期年，在基期年 10 年中任何 1 年當期作種稻或種植保價收購雜糧或契約蔗作，或於

83 至 85 年參加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」有案的農田為辦理對象；亦即基期之後參與者

無法享有獎勵，不僅欠缺公平，更難以發揮積極功能。 

二、政府應將現行休耕制轉化成老農離農津貼制，成為長期性的制度，非僅一期、兩期休耕補

貼而已。由政府出面整合，促進農地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，將休耕制度轉換成離農津貼

制度，讓擁有耕地但選擇離農的老農，在保有耕地所有權的情形下，可領取離農津貼，並

將經營權交給政府代管，由政府活化利用原本休耕的農地，政府可租給專業農民或新加入

的青壯生力軍來耕作經營，擴大生產或轉作對環境生態有益的有機農業、能源作物、生態

造林、省水作物或生態復育等。 

三、老農離農津貼制度可使土地的使用更有效率，休耕補貼轉化為離農津貼，讓農民的收入更

穩定，每個月有固定收入，成為另一種農民退休津貼。離農津貼的標準，將比現行休耕補

貼一年二期作共 9 萬元的標準更為優渥，以落實照顧老農、鼓勵新農、活化休耕土地、提

高糧食自給率……等政策目標。 


